第四章 货物需求及技术规格
· 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额定工况（额定工况条件：低温热源进水21℃/出口≦16℃、高温冷源进水40℃/出水90℃）条件下，机组输出制热功率≥15kW，且机组总制热COP≥2.5。
2.采购标的需实现的目标：回收数据中心冷冻回水余热，提供冷冻用水供数据中心冷却用，同时，将低温水提质，提质后可用于哈尔滨市政管网供热。
3.供货范围：以热泵机组进出口管螺纹接口为界限，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压缩机（耐高温螺旋式/螺杆式都可以）、换热器（蒸发器、冷凝器）、节流装置（电子膨胀阀、耐高温膨胀阀）、PLC控制系统、流量监测与自动调节装置等为实现热泵机组功能的所有设备。整体供货形式为撬装。
2. 物资明细（名称、数量、单位）：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高温高效热泵机组样机
	1
	套



3. 需执行的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1）采购标的中独立热泵循环需满足符合GB/T 19577-2024要求以及其他相关标准。
（2）设备需满足国家有关节能环保、网络安全、设备制造等相关规定。
（3）如系统涉及压力容器，设备出厂前需提供水压试验报告及政府职能部门出具的合格证。
4. 项目技术/服务要求

	序号
	指标性质
	指标内容

	1
	★
	高温高效热泵机组额定工况条件下，机组制热COP不低于2.5.

	2
	★
	样机低温热源进水21℃/出水16℃时、高温冷源进口水温40℃时，高温冷源水出口温度不低于90℃。

	3
	★
	样机应具备调节功能，高温冷源出口水温可调节范围70℃~90℃。

	4
	★
	换热器（蒸发器、冷凝器）采用304L不锈钢材质，设计/测试压力为3.0/4.5MPa，设计温度为-196/225℃。

	5
	△
	压缩机工作温度范围应满足-20℃~100℃；设有内置过载保护器、打开温度120±5℃，复位温度60±5℃；设有内置压差保护器、打开压力2.73~3.10MPa。

	6
	△
	循环工质泵流量≥3m3/h，扬程≥30米。

	7
	△
	节流装置应采用电子膨胀阀或耐高温膨胀阀，耐温≥120℃

	8
	△
	PLC控制系统支持Modbus RTU/TCP协议，具备远程监控接口，具备故障自诊断及数据存储功能；PLC控制系统设有参数监测过载保护程序，可设置参数报警值。

	9
	△
	整机设计寿命≥10年

	10
	△
	所有换热器水侧承压不小于 1 MPa.



5. 项目实施要求
1.★本项目免费质量保证期要求不低于 1 年。免费质量保证期从货物供货、安装、调试正常且经采购人确认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2.售后服务标准要求：需配备有专业技术人员，配合完成项目的整个实施过程，以及为项目的售后服务、技术服务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技术支持次数不限，集中进行 1-2 次培训。培训主要内容包括：理论培训（含系统原理、操作流程、设备选型计算）≥6课时；实操培训（含样机安装调试、日常操作、故障排查、维护保养等）≥8课时。
3.售后服务效率要求：24 小时响应服务，48 小时到达现场。
6. 验收方式
货物安装调试完成，由甲方组织、乙方参与方式，结合采购文件、投标文件、合同等项目文件约定内容对货物进行验收。
如验收达不到规定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货物或拒绝付款，成交供应商若违约，采购人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7. 其他技术、服务相关要求。
（1）卖方产品应为撬装供货，卖方需提供附件配件、说明书文档。以及配合买方归档所需的材料等。
（2）设备应能连续、可靠安全运行，如因卖方原因发生的安全事故由卖方承担责任，与甲方无关。
1、以上采购需求不指向任何一种品牌或供应商。
2、供应商应按己方所应答货物的实际技术参数填写，如经评标委员会发现未按所投产品品牌的实际技术参数进行应答，而是完全复制采购文件的技术参数，与所投品牌的实际技术参数不符的，按未响应处理。技术偏离表中“应答文件响应情况”应如实填写，并与“采购文件技术要求”一一对应，如响应技术条款优于采购文件要求，填写“正偏离”，如简单填写“响应”或“完全响应”按未响应处理。
3、供应商应注意采购文件的采购需求中指出的工艺、材料、软件和设备的参照品牌或型号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任何限制性。供应商在采购活动中可以选用替代标准、品牌或型号，但这些替代要实质上满足或优于采购文件的要求。
4、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2021年第16号）等文件的相关规定，供应商所投产品属于符合上述条件的认证机构认证的产品（以下简称“经认证产品”）且产品型号须完全一致，响应文件中须附符合上述文件规定的认证证书，并在响应文件目录中予以标明，目录未标明的视为未提供。
5、采购人所采购的产品属于国家有关安全、节能、环保等强制性标准时，供应商所投产品必须同时满足强制标准和本项目采购要求，且须在响应文件中按前款规定要求标明并提供认证证书。
6、信息安全产品，需提供由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按国家标准认证颁发的有效认证证书，应符合《关于信息安全产品实施政府采购的通知》（财库【2010】48号）要求。
7、报价产品的各项技术指标不能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否则应答无效。
以上★号为必备条款，任一条不满足则视为应答无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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